山西省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
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省“高等教育强校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要在经费投入、人员安排、技术支持、管理机制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证，确保精品课程建设工作顺利实施。努力使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成为推动我省高等教育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按照教育部要求，精品课程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自2003年起连续评审五年。由学校先行建设，在校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参加省级精晶课程评审，省教育厅每年推荐2~3门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评审。

一、申报方式

1．申报条件。省级精品课程为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高职高专各个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已经在学校连续开设三年以上；本科课程主讲教师具有教授职称，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主讲教师具有教授或副教授(高级讲师)职称；已经有可供上网的有关教学的电子媒体，如教学课件、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并已在校园网进行试验。学校须提供50分钟以上的现场教学录像。

为了激励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45岁以下本科副教授主讲的课程，可以先申请登入教育厅指定网站。经过一年以上运行，教学效果特别好，经本人申请，教育厅认定也可破格参加省级精晶课程评审。

国家级精品课程执行《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2．申报步骤。省级精品课程由学校统一向省教育厅申报。本科院校一次申报不超过2门(重点建设大学可申报3门)，高职高专院校一次申报不超过1门(办学十年以上的专科学校可申报2门)，申报材料包括：

1)山西省精品课程申请报告。

2)山西省精品课程申报表按照所附表样式(见附件)，要求填写内容全部打印，一式六份，同日寸上报软盘一张。

3)光盘一张。包括50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和可供上网的有关教学电子媒体。

国家精品课程由省教育厅在省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优选2~3门统一向教育部申报。申报程序按《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3．申报时间。山西省精品课程申报截止时间为每年7月30日(2003年为9月15日)。受理机构为山西省教育厅高教处(邮政编码：030072；地址：太原市府东街101号；传真电话：3046828；E-mail；shanxigaojiao@sohu．Com)。

二、评审方式

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山西省精品课程评审。评审程序为：资格审查，教学资源评审，教学效果评价(学校举证、审看录像、网上学生评价)和公示材料(包括申请表格、说明材料、上网资源、学校举证、教学录像、网上学生评价意见)30天。公示期内如无异议，由省教育厅授予“山西省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并向社会公布。

三、运行管理

1．课程上网。山西省精品课程一经确定，即由学校负责登入指定网站，并由学校核拨维护费，保证课程在网上的正常运行与维护。

2．课程升级。主讲教师应对所授课程定期进行升级，以确保课程的质量。课程升级后，主讲教师通过学校向省教育厅申请课程升级补助经费。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审核通过后，核拨升级补助经费。

3．年度检查。山西省精品课程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检查工作由教育厅委托有关机构和专家在网上进行，特殊情况也可到校检查。检查不合格的课程取消“山西省精品课程”荣誉称号，通知学校停拨维护费，但保留其两年内申请复查的资格。复查合格的恢复“山西省精品课程”荣誉称号，但不补拨维护费。被取消“山西省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的课程不能重新申报山西省精品课程。

四、知识产权管理

山西省精品课程视为职务作品。凡申请山西省精品课程评审的高等学校和主讲教师将被视为同意该课程在享受“山西省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期间，其上网内容的非商业性使用权自然授予全省各高等学校。山西省精晶课程要按照规定上网并向全省高等学校免费开放，高等学校和授课教师要承诺上网内容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五、相关待遇

国家精品课程、山西省精品课程除享受荣誉称号外，国家精品课程按照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一等奖对待。山西省精品课程经有关专家认定后按照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二等奖对待(均为一次性)。

六、经费支持

教育厅对“山西省精品课程”提供经费支持。支持经费包括建设补助费和升级补助费。建设补助费在评审结果公布后4个月内拨付，升级费在升级审核通过后拨付。国家精品课程不再享受山西省精品课程经费支持。

七、其他

本办法未尽事宜将另行规定。本办法由山西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